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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印发重庆药品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渝办发〔2010〕29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药品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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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药品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重庆药品交易所管理，规范药品流通秩序，

促进形成科学合理的药品价格机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

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和《中共中

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09〕6

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重庆药品交易所进行的交易行为以及与交易有

关的行为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主要从事药品、医疗器械及其他

相关医用产品的电子交易服务。

第四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的交易遵循信息公开、流程透明、

自由选择、公平交易的原则。

第五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的业务主管部门为市卫生局。

第二章 机构职责

第六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为事业法人单位，实行企业化管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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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职责：

（一）拟订交易规则和管理制度；

（二）提供交易场所和设备设施；

（三）审查交易主体入市资格；

（四）发布有关交易信息；

（五）组织交易活动；

（六）提供交收管理服务；

（七）提供结算服务；

（八）维护交易秩序，监督交易行为；

（九）履行市政府授权的其他职能。

第三章 交易主体

第八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交易主体实行会员制。下列企事

业法人可向重庆药品交易所提出会员注册申请，经资格审查合格

后与重庆药品交易所签订协议，获得交易账号，成为重庆药品交

易所会员：

（一）药品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；

（二）药品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；

（三）医疗卫生机构；

（四）医药卫生科研机构。

第九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会员享有以下权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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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依法进场交易或配送；

（二）享受市政府制定的有关优惠政策；

（三）享受重庆药品交易所提供的服务。

第十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会员应履行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

（二）遵守本办法及有关规定；

（三）依法缴纳税费。

第四章 交易、交收和结算

第十一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通过门户网站、平面媒体发布

有关交易信息。

第十二条 会员通过电子交易平台交易，并由电子交易平

台自动生成电子合同。

第十三条 交易合同的成交价格为包括税费和配送费在内

的最终价格。成交价格应符合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价格政

策。

第十四条 出现交收、结算危机或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等情

况，重庆药品交易所有权暂停或终止交易。

第十五条 发生突发公共事件等特殊情况或国家对药品交

易方式和价格有特殊规定时，重庆药品交易所及会员应严格执行

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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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对配送企业实行分类评价，由

买卖双方共同选择配送企业并按合同约定完成配送。

第十七条 交易中发现药品、医疗器械质量问题，由药品

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
第十八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设立结算中心，选择商业银行

开设专户办理资金结算事宜，资金实行封闭运行。

第十九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实行限时结算制度。买方在合

同规定时限内将货款划入结算中心银行账户，买方收到货物并验

收确认后由结算中心在规定时限内将货款划入约定会员账户。

第二十条 会员向重庆药品交易所缴纳保证金，具体方式

和标准另行规定。

第二十一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为会员提供服务，会员按价

格主管部门核定的项目和标准向重庆药品交易所缴纳服务费用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二条 市政府成立重庆药品交易所监督管理委员

会，监督管理重庆药品交易所的交易活动。重庆药品交易所监督

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局。

第二十三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依法维护交易秩序，监督管

理会员的交易和履约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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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依法对违反规定的会员视情

节轻重给予限期改正、通报、扣除保证金、限制交易、撤销交易

和取消会员资格等处理。

第二十五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及其工作人员，不得作为会

员参与交易，不得在会员单位参股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六条 重庆药品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和管理制度由重

庆药品交易所监督管理委员会审议和公布。

第二十七条 交易过程中产生纠纷，当事会员可自行协商

解决，或向重庆药品交易所申请调解，或向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

裁，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重庆药品交易所监督管理委员会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